
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函

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：

我单位全称为 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 ，实际经营地址为常州市 武进区滆湖中路33号常州大学城内    ，属于□外国法人独资企业 □中外合资企业 □内资企业  □其他性质，主要经营业务内容  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    。

现我单位申请为外国人_________________（英文姓名），_________  国籍，护照号码  __________，实际居住地址  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33号工程学院留学生公寓  单元   室 ，办理□签证延期□停留证件□居留证件□其他签证证件，并申报有关事项如下：

（一）申请人在华停留居留的事由：学习    
（二）我单位涉外专管员为：姓名 杨瑱  ，部门职务 国际交流处科员 ，固定电话  0519-86333669 ，手机号码  13813512582  。

（三）我单位负责人为：姓名 李清 ，部门职务 国际交流处处长  ，固定电话 0519-86333669 ，手机号码  13961413066 。
我单位负责人已知晓此申请，承诺以上内容均属实，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同时，我单位将严格履行接待责任，督促申请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，及时申报住宿登记，不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，并保证其在规定期限内离境。上述内容如有变更或申请人提前离职，将立即报告出入境管理部门。
特此申请！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
公章
2025年2月6日

